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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旅游大类中式烹饪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中式烹饪

赛项组别：中职组

专业大类：旅游大类

赛项类别：师生同赛

二、竞赛目的

本赛项围绕现代餐饮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及全国职业教育

大会精神和国家新职业教育法，以党的二十大：“构建优质高效的服

务业新体系”；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

民消费升级需要”；结合餐饮行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面发

展为目标，进一步强化职业院校本专业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和职业能力

的综合运用，完善“岗课赛证”教学模式，培育工匠精神，推动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评价体系建设等改革和创新，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大力培养适应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建成技能型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1.竞赛时间：待定

2.竞赛地点：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四、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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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为团体赛、师生同赛项目，线下比赛。竞赛组队形式由一

名教师和两名学生组成竞赛团队。竞赛内容由理论知识、中餐热菜制

作、中式面点制作、冷拼与雕刻制作四个模块组成。理论知识模块 3

名选手均需参加，其余三个模块由 3名参赛选手各自独立完成 1个模

块，在报名时确定各模块的制作选手。总成绩为 100 分，由四个模块

成绩总和组成。其中理论知识考核占比 10%，由参赛队 3位选手的平

均成绩×10%计入团体总分；中餐热菜制作占 30%、中式面点制作占

30%、冷拼与雕刻制作占 30%，3 位参赛选手总成绩×30%计入团体总

分。

（一）理论知识模块

1.所有参赛选手统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理论知识测试，测试方

式为闭卷考试，测试时间为 60 分钟，试卷题型全部为客观题，题量

为 100 道。

2.试题结构：题型由单项选择题、判断题两部分组成，100 道试

题从大赛官网公布的公开样题中随机抽取。

（二)中餐热菜制作模块

1.基本功

在规定时间完成基本功。规定见本方案的“九、竞赛样题”。裁

判长将于每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前半小时，在监督仲裁长的监督下抽取，

并在参赛队选手进入赛场后宣布试题。

基本功菜品制作技术和操作过程要求如下：

①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原材料，在 30 分钟内完基础热菜一

道；

a.滑炒鱼丝：净草鱼肉约 250 克，青、红椒各一个约 100 克；

b.滑炒鸡丝：净冰鲜鸡脯肉约 350 克， 青、红椒各一个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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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②操作规范，流程合理，投料准确，按时完成；

③运刀基本功扎实，原料处理准确；

④火候基本功扎实，烹法恰当；

⑤调味基本功扎实，口味准确；

⑥操作区整洁干净，垃圾分类处理得当。

2.规定热菜

①在 40分钟内完成“绣球豆腐”制作；

②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 320 克的内酯豆腐 4盒；

③制作 8 盏绣球豆腐，不得多做少做，少做多做每个扣 2 分；盛

装器皿长度不得超过 60cm，特殊器皿选手可以自带。

④现场统一提供小油菜。不允许自带任何原料和调料。

⑤作品不做任何点缀，所有模具、模板、自制工具不得使用，镊

子、筷子、两头尖的小牙签可以使用。

3.创意热菜

①在 60分钟内完成鸡肉创意菜一道，不得制作茸泥类菜肴。

②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冰鲜鸡脯肉，重量为 350 克，配料为

青椒、红椒、水发香菇、冬笋、青菜心及葱姜蒜。特殊调料可自带。

③制作份菜为 10人量，另备品尝碟供评判；制作位菜（各客），

需要 6 份，4份送评，2份品尝；装盘器皿现场只统一提供直径 41cm

圆盘或长×宽为 38cm×25cm 长方盘和品尝碟；特殊器皿选手可以自

带。

④不得带自制的高汤进场。

（三）中式面点制作模块

1.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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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完成基本功。规定见本方案的“九、竞赛样题”。裁

判长将于每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前半小时，在监督仲裁长的监督下抽取，

并在参赛队选手进入赛场后宣布试题。

①在 30分钟内完成；

②生坯作品 8个，要求大小均匀，形态饱满，造型逼真；

③选手使用现场提供的面粉200克和莲蓉馅心150克，现场和面，

下剂、擀皮、成型；

④成品用现场提供的直径 25厘米的圆盘盛装送评，以“44”方

式排列。

2.规定面点

①在 50分钟内完成鲜肉中包制作；

②选手使用现场提供的面粉 300 克和牛肉末 250 克、小葱、酱油

及其它辅料，现场和面，调制馅心（水调馅），使用酵母发酵制作中

包。

③成品大小一致，数量为 9 个，成品重量每个 55 克（可上下浮

动 10%）。

④包子褶应在 18道以上，花纹清晰，间距均匀。

⑤成品用现场提供的直径 30 厘米的圆盘盛装送评，以“333”方

式排列，其中包含评委品尝包子。

3.自选面点

①在 50 分钟内完成自选油酥点心一道,要求明酥制品（卷酥工

艺）；

②现场统一提供面粉 500 克、莲蓉馅心 200 克，起酥油，黄油，

和面、制酥、开酥、成型、熟制均需在赛场内独立操作完成；

③作品应能体现选手的基本功和手法技巧，注重实用，有一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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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识；

④作品应满足 6 人食用量要求，另备 2 人量尝碟供评委品尝；

⑤作品盛装餐具自备。

（四）冷拼与雕刻制作模块

1.基本功

在规定时间完成基本功。规定见本方案的“九、竞赛样题”。裁

判长将于每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前半小时，在一名监督仲裁员的监督下

抽取，并在参赛队选手进入赛场后宣布试题。

①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原料，20分钟内完成花刀作品 1 个；

a.蓑衣花刀：黄瓜一根约 250 克；

b.渔网花刀：心里美萝卜一根，约 500 克；

c.灯笼花刀：胡萝卜一根，约 300 克；

③成品使用现场提供的直径 25厘米的圆盘盛装。

2.规定雕刻

①使用规定的原材料在 75分钟完成中型组合雕刻一个。

②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象牙白萝卜 1只（直径不小于 7cm，

长度不小于 15cm），心里美萝卜 1 只（直径不小于 8 厘米）、青萝

卜 1 根（根底直径不小于 6 厘米、长度不小于 12 厘米）、胡萝卜 1

根（根底直径不小于 4 厘米、长度不小于 15厘米）。

③作品的所有刀工处理均在场内独立完成。

④作品使用支撑物及粘合剂不得暴露于表面，长宽高不得超过

30厘米。

⑤作品使用现场提供的长×宽为 30cm×30cm 的平盘盛装。

3.创意冷拼

①使用现场提供的原材料在 45钟内完成各客花拼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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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手一律使用现场提供的原料：西式方火腿半块（约 100 克）、

鸡肉肠 1 根（约 60 克）、鸡蛋干 1块、象牙白萝卜 1段（约 80 克）、

黄瓜 1 根（约 100 克）、生胡萝卜 2 段（黄心、红心各 120g）、心

里美萝卜 1块（约 100 克）、青萝卜 1块（约 75 克）酱牛肉 100g，

现场提供原料均要使用在作品中，现场统一提供调味品（精盐、白醋、

老抽、白糖等）；

③作品造型不限，主题应健康、积极、向上，能体现选手的刀工

基本功和拼摆技巧，以形、色为主，注重实用、卫生，具有创新意识；

④作品造型美观，主题突出，构思完整，刀工精细，简繁适当，

搭配合理，拼摆造型严禁使用粘合剂黏接，造型、点缀饰物制作均须

在场内独立进行；

⑤作品应满足 1 人量，每份净料总重量约 280 克（可上下浮动

10%），使用现场提供的直径 26厘米的白色圆盘盛装。

⑥作品制作过程中不可以使用模具，原料不可熟处理。

（五）赛项模块、比赛时长及分值配比

表 1 学生组竞赛赛项模块、比赛时长及分值配比表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长 分值

理论知识模块 烹饪竞赛考试题库 60 分钟 10

中餐热菜

制作模块

基本功 题库抽取 30 分钟

30
规定热菜 绣球豆腐制作

100 分钟
创意热菜 鸡肉类菜制作

中式面点

制作模块

基本功 题库抽取 30 分钟

30规定面点 鲜肉中包制作
100 分钟

自选面点 油酥类点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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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拼与雕刻制

作模块

基本功 题库抽取 20 分钟

30规定雕刻 规定原料中型组合雕刻
120 分钟

创意冷拼 规定原料各客花拼制作

五、竞赛流程

图 1 竞赛流程图

六、竞赛规则

（一）选手报名规则

中式烹饪赛项为团体赛，参赛对象为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在本校专职教师和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学生。每

队由 3 名选手组成(1 名教师 2 名学生），不得跨校组队。获得过省

理论考试

若有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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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学生组一等奖的学生选手不得参加同一赛项 2024 年度竞赛。

（二）熟悉场地规则

1.各参赛队统一有序熟悉场地，并限定在指定区域，不允许进入

竞赛区。

2.熟悉场地时严禁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不发表无根据和有

损大赛整体形象的言论。

3.熟悉场地时严格遵守大赛各种制度，严禁拥挤，喧哗，以免发

生意外事故。

（三）入场规则

1.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准时到达赛场检录区集合。

2.裁判将对各参赛选手的身份进行核对。参赛选手须提供参赛证、

身份证、经学校注册的学生证，证件上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应与

参赛证一致。

3.裁判检验参赛选手的工具、量具及书写物品，不允许携带任何

通信及存储设备、纸质材料等物品，检查合格后进入赛场抽签区。

4.一级加密选手按抽签顺序号依次抽取参赛编号，二级加密凭参

赛编号抽取竞赛工位号，然后在指定区域等待；在现场裁判的指挥下

有序进入赛场，按抽取的竞赛工位号就位。

（四）赛场规则

1.选手进入赛场后，必须听从现场裁判的统一布置和指挥。

2.在现场裁判宣布正式比赛前，选手可分析竞赛任务，摆放工具、

清点检查器材和原材料，不可使用工具进行竞赛任务的操作。

3.现场裁判宣布竞赛开始，选手才能进行竞赛任务的操作。

4.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

和设备安全，并接受现场裁判和设备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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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竞赛过程中若认为竞赛需更换原材料，由现场裁判和裁判长确

认后予以更换。更换后经现场裁判和裁判长检查并将结果记录在赛场

记录表中，并由选手签名确认。

6.竞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本队比赛区域，不得与其他参赛

队选手和赛场服务人员交流。因故终止竞赛或提前完成竞赛任务需要

离场，应报告现场裁判，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应栏目填写离场时间、离

场原因并由现场裁判签名和选手签工位号确认。

7.竞赛过程中，严重违反赛场纪律影响他人竞赛者，违反操作规

程不听劝告者，越界影响他人者，有意损坏赛场设备或设施者，经现

场裁判报告裁判长，经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同意后，由裁判长宣布取消

其竞赛资格。

（五）离场规则

1.竞赛结束前 15分钟，现场裁判提示一次竞赛剩余时间。

2.竞赛结束信号给出，由现场裁判宣布终止竞赛。

3.现场裁判宣布终止竞赛时，选手应立即停止竞赛任务的操作。

按照赛前原状恢复，做好整理和保洁，使之符合职业规范。

（六）成绩评定与管理规则

成绩管理机构由裁判组、监督仲裁组组成。

（1）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

赛项的裁判分工、裁判评分审核、处理竞赛中出现的争议问题等工作。

（2）根据竞赛需要分为检录裁判、加密裁判、现场裁判。检录

裁判：负责选手点名登记、身份核对、原料检查等工作；加密裁判：

负责参赛队、选手抽签，对参赛队信息、抽签代码等进行加密；现场

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评定参赛队的过程得分，

并对作品按评分细则评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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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督仲裁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竞赛成绩抽

检复核，并负责接收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组织复

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七、竞赛环境

1.选手比赛在相应项目的操作室进行，赛场内配备中餐热菜制作

操作室、中式面点制作操作室、冷拼与雕刻制作操作室、评判室、展

示区以及选手准备检录处、选手休息室等。

2.竞赛环境安静、整洁，设立紧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医疗服

务站。

3.所有竞赛场地均需设有容纳 20 人同时比赛的工位数，并配有

满足比赛各种必需设备设施。

4.比赛设评判室，满足所有裁判员同时进行作品打分。

5.设立作品展评区。展评区面积可容纳本赛项每日参赛队作品展

示的展台，每个展台配备能容纳比赛作品摆放的方桌，同时提供白色

基础台布供选用。展区有能够容纳参赛队人员观摩的空间。

6.赛场周围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赛

现场内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

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八、技术规范和技术平台

（一）技术规范

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

标准—旅游大类》中餐饮类专业教学标准。

2.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订的中式烹调师

中级工（四级)以及中式面点师中级工(四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3.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评判办法及相关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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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平台

1.赛场（厨房）主要操作设备和安全设备，见表 2。

表 2 烹饪赛项主要操作设备和安全设备一览表

序号 主要设备、工具名称 能源类型

1 中餐炒炉 燃气

2 双耳锅 --

3 烤箱(公用) 电能

4 蒸灶或万能蒸烤箱 电能/燃气

5 冷藏冰柜 电能

6 操作台 --

7 白色塑料墩头和五色砧板 --

8 面点案板 --

9 水池 --

10 排烟罩 电能

11 消防安全设备 --

2.调味品及餐具

（1）赛场提供基础调味品(精盐、味精、白糖、酱油、淀粉、面

粉、白醋、烹调油、番茄沙司等)。其余特色调味品可以申请自带，

但必须是未开封的品牌调味品。自行调制的不得进入赛场。

（2）规定原料、规定作品的盛器以及品尝碟(碗)由赛场统一提

供（尺寸参考相应赛项）。其余盛器均自带。

（3）选手允许携带塑料工具箱(或整理箱)总规格不得大于：长

度 0.65m；宽度 0.5m；高度 1m。

3.餐饮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DB42/T413-2007）。

九、竞赛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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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竞赛题

根据竞赛内容，理论知识测试题目在赛题题库中随机抽取。题目

类型为：单选题，判断题。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题库参见

甘肃省职业教育信息网平台发布。

（二）技能操作竞赛题

技能操作竞赛题为公开试题。

裁判长将于每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前半小时，在监督仲裁长的监督

下，抽取中餐热菜制作、中式面点制作、冷拼与雕刻制作试题，并在

参赛队选手进入赛场后宣布试题。(备注:同一场次,统一制作基本功

样题库中同一个作品。例如:中餐热菜赛项第一场赛手由裁判长赛前

抽取滑炒鸡丝，则第一场所有赛手都做滑炒鸡丝。)

1.中餐热菜制作基本功试题从题库中抽取，题库有：滑炒鱼丝、

滑炒鸡丝共两个菜肴制作要求和评分标准。

2.中式面点制作基本功试题从题库中抽取，题库有：白菜饺、四

喜饺、冠顶饺共三个作品制作要求和评分标准。

3.冷拼与雕刻制作基本功试题从题库中抽取，题库有：蓑衣花刀、

渔网花刀、灯笼花刀共三个作品的花刀制作要求和评分标准。

十、成绩评定

(一)评分方法

为保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地进行成绩评定，在裁判员的评

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剩余三位评委打分的平均分

作为选手技能得分。具体分值设置与成绩产生方法如下：

（1）所有参赛选手统一参加基础理论测试，测试时间为 60分钟，

测试方式为闭卷考试，由综合裁判负责监考。试卷题型全部为客观题，

数量为 100 道，每题 1 分，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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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手每个分项目的比赛成绩，理论测试成绩按 3 人得分的

平均分的 10%计入总分；3 个选手各自完成的模块成绩按三人总成绩

的 30%计入总分。

（二）成绩审核方法

各裁判员首先审核自身对选手的原始打分成绩，并签名；裁判长

对所有裁判员的打分成绩进行审核，并签名。

（三）成绩复核与解密

监督仲裁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所有参赛队伍（选手）

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覆盖率不得低于

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由裁判长更正成

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监督仲裁组将对所有

成绩进行复核。

成绩复核、确认无误后进行成绩排名，得出排名结果后进行解密，

不允许先解密后排序。

（四）成绩公布

计分员将解密后的各参赛队竞赛成绩进行汇总制表，经裁判长、

监督仲裁长签字后在指定地点，以纸质形式向全体参赛队进行公布。

公布 2小时无异议后，上报大赛组委会。

（五）评分标准

1.专业理论评分标准

试卷共计 100 道题，(单选题 90 题、判断题 10 题)，每题 1 分，

满分为 100 分。

２.作品质量评分标准

作品质量评分由五位现场裁判组成，对选手作品进行评分。在结

分时每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剩余 3 人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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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选手作品的操作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中餐热菜制作、中式面点制作、冷拼与雕刻制作，作品质量

评分办法执行“双百分”制，即现场评分与作品评分相结合，按百分

计分，现场评分占总分的 20％，作品评分占总分的 80%。

（1）中餐热菜制作评分标准

A 基本功

根据滑炒技法评判标准，按照基本功处理要求从观感、味感、质

感、卫生等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

①观感（30分，扣分幅度 1～15 分）：刀工粗细不匀扣 1～5 分，

色泽不佳扣 1～5 分，有连刀现象扣 1～5 分。

②味感（30分，扣分幅度 1～10 分）：口味不正扣 1～5分，有

异味扣 1～5 分。

③质感（30分，扣分幅度 1～10 分）：火候不当扣 1～5分，口

感欠佳扣 1～5分。

④卫生（10分，扣分幅度 1～10 分）：成品有异物扣 1～4分，

器皿不洁、操作台脏乱 1～6分。

其他：成品数量不够扣 1～4 分；操作过程不完整、不规范视作

违规处理，给予基本分（60分）；成品不能食用的，不予评分。

B 规定热菜

针对绣球豆腐的质量，按照观感、味感、质感、营养卫生等进行

评分。满分为 100 分。

①观感（40分，扣分幅度 1～15 分）：造型欠佳扣 1～5分，色

泽不佳扣 1～5分，盛装不当扣 1～5 分。

②味感（30分，扣分幅度 1～12 分）：口味不正扣 1～6分，有

异味扣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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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质感（20 分，扣分幅度 1～8 分）：火候不当扣 1～4 分，口

感欠佳扣 1～4分。

④卫生（10 分，扣分幅度 1～8 分）：成品有异物扣 1～4 分，

器皿不洁、操作台脏乱 1～4分。

其他：豆腐数量少于 8 朵，扣 1～10 分；严禁使用自备原料，凡

违反此项规定者均按作弊处理，给予基本分（60 分）；成品不能食

用的，不予评分。

C 创意热菜

针对规定原料创意菜的质量，按照味感、质感、观感、营养卫生

等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

①味感（30分，扣分幅度 1～12 分）：味型欠准确扣 1～6分，

有异味扣 1～6分。

②质感（25分，扣分幅度 1～10 分）：火候不当扣 1～5分，口

感欠佳扣 1～5分。

③观感（25分，扣分幅度 1～12 分）：造型欠佳扣 1～4分，汁

芡质量不符扣 1～4 分，色泽不正扣 1～4 分。

④营养卫生（20分，扣分幅度 1～13 分）：营养搭配不当扣 1～

3分，成品有异物扣 1～4分，器皿不洁、操作台脏乱 1～6分。

其他：作品实用性不强，扣 1～4 分；成品少于规定数量，每少

1人量扣 1分；成品不能食用的，不予评分。

（2）中式面点制作评分标准

A 基本功

针对下剂子、擀皮、成型的质量，按照观感、安全卫生等进行评

分，满分为 100 分。

①观感（50分，扣分幅度 1～24 分）：剂子大小不匀扣 1～5 分；



16

面皮不圆整 1～5分；成品大小不一致扣1～5分；表面干粉太多扣1～

5分；装盘不符扣 1～4 分。

②质感（40分，扣分幅度 1～20 分）：基本功不扎实扣 1～8 分；

面团软硬度欠佳扣 1～4 分；成型不美观扣 1～8 分。

③安全卫生（10 分，扣分幅度 1～8 分）：餐具不卫生扣 1～4

分，成品不洁扣 1～4分。

其他：作品少做一个扣 1 分；使用其他工具成型扣 1～5 分。

B 规定面点

针对提褶包子的质量，按照味感、质感、观感、卫生等进行评分。

满分为 100 分。

①味感（20 分，扣分幅度 1～8 分）：口味不当扣 1～4 分，有

异味扣 1～4 分。

②质感（20 分，扣分幅度 1～8 分）：不松软、无弹性扣 1～4

分，馅心口感不佳扣 1～4 分。

③观感（40分，扣分幅度 1～16 分）：表面不光洁扣 1～2分，

色泽不正扣 1～2 分，大小不一扣 1～2 分，穿底漏馅漏油扣 1～2 分，

褶折少于 18 道扣 1～2 分，褶纹不清、间距不均扣 1～2 分，馅心不

居中扣 1～2 分，装盘不符扣 1～2 分。

④卫生（20 分，扣分幅度 1～8 分）：生熟不分扣 1～4 分，餐

具不卫生扣 1～4 分

其他：成品少于规定数量，每少 1人量扣 1 分，成品不能食用的，

不予评分。

C 自选面点

针对面点作品的质量，按照味感、质感、观感、卫生等进行评分，

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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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味感（25分，扣分幅度 1～10 分）：口味不当扣 1～6分，有

异味扣 1～4 分。

②质感（25分，扣分幅度 1～10 分）：用料配比不当扣 1～3 分，

制作工艺不当扣 1～3分，质感欠佳扣 1～4 分。

③观感（30分，扣分幅度 1～12 分）：形态不佳扣 1～3分，规

格不一扣 1～3分，色泽不正扣 1～3 分，装盘不当扣 1～3 分。

④卫生（20 分，扣分幅度 1～8 分）：成品有异物扣 1～3 分，

添加剂运用不当扣 1～3 分，餐具和盘饰不卫生扣 1～2 分。

其他：成品少于规定数量，每少 1人量扣 1 分，成品不能食用的，

不予评分。

（3）冷拼与雕刻制作评分标准

A 基本功

针对花刀成品的质量，按照观感、卫生等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

①观感（80 分，扣分幅度 1～40 分）：造型不符扣 1～15 分，

层次不符合要求扣 1～8 分，余料去除不充分扣 1～7分，边角破损、

毛糙扣 1～10 分。

②卫生、操作规范（20 分，扣分幅度 1～14 分）：成品、装盘

不卫生扣 1～4分，操作台脏乱、余料过多扣 1～10 分。

B 规定雕刻

根据中型组合雕刻的作品质量，按照主题、创新理念、观感、刀

工处理、卫生等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

①主题（20分，扣分幅度 1～20 分）：立意不明确与作品不符、

跑题扣 1～10 分，设计不合理扣 1～10 分。

②创新理念（10分，扣分幅度 1～10 分）：构思不新颖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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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意平庸扣 1～5分。

③观感（40分，扣分幅度 1～20 分）：形态不美观扣 1～8分，

比例失调扣 1～6 分，色彩搭配不当扣 1～6 分。

④刀工处理（20 分，扣分幅度 1～10 分）：刀面不整、作品有

伤痕、缺失扣 1～10 分。

⑤卫生（10 分，扣分幅度 1～10 分）：作品接口处暴露胶水、

竹签等辅助用品扣 1～4 分，成品不洁、操作台脏乱、余料过多扣 1～

6分。

其他：作品超出规定尺寸扣 1～4 分。

C 创意冷拼

针对各客花拼的质量，按照用料、观感、刀工、卫生等进行评分。

满分为 100 分

①用料（30分，扣分幅度 1～8分）：原料使用少于规定的 8 种，

每少 1 种扣 1 分，搭配不当扣 1～4分。

②观感（30分，扣分幅度 1～12 分）：形态不美扣 1～4分，色

泽不佳扣 1～2分，点缀不当扣 1～2 分，拼摆不齐扣 1～4 分。

③刀工（30分，扣分幅度 1～12 分）：刀面不光扣 1～4分，有

连刀现象扣 1～4 分，薄厚不匀扣 1～4分。

④卫生（10分，扣分幅度 1～10 分）：盘面不清洁、有污迹扣 1～

4分，操作台脏乱、余料过多扣 1～6 分。

其他：作品主题不恰当，扣 1～4 分；实用性不强，扣 1～4 分，

成品净料重量不符合要求扣 1～4 分。

（4）现场操作评分标准

本现场操作评分标准为中餐热菜制作、中式面点制作、冷拼与雕

刻制作三个模块共用。包括选手仪容仪表项和现场操作违规或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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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采用扣分法进行评分，裁判员依据现场操作要求对选手的违规行

为和违纪现象进行记录，并依据扣分标准进行扣分。中餐热菜制作、

中式面点制作、冷拼与雕刻制作的作品评分办法执行“双百分”制，

即现场评分与作品评分相结合，按百分计分，现场评分占总分的20％，

作品评分占总分的 80%。

表 3 现场操作违规和不规范操作内容及扣分标准

序号
违规或不

规范内容
相应扣分标准

1 仪表仪容

长头发未包进工作帽内，散乱；指甲过长或涂带色指甲

油；手上佩戴戒指等首饰，每一项扣 10 分，最高扣 20

分

2 着装
工作衣、帽不整洁或破损；不穿戴工作衣、帽、围裙；

脚踝裸露；不穿厨师专用鞋，每一项扣10分，最高扣 20分

3 超时
5分钟内，每分钟扣 2分，最高扣10 分；5分钟后终止考

试操作，选手离场（在该作品总分中扣除）

4 不关火
无加热操作时炉灶主眼火不关闭，每次扣 5 分，最高 20

分

5 长流水 无用水操作，水龙头长流水，每次扣5分，最高扣20分

6 浪费原料
①将可回收利用的原材料扔入垃圾桶扣10 分

②原料选用过剩，超过20%扣20 分

7 多做挑选 每一件菜品多做挑选扣10 分，最高扣30 分

8 失饪重做 每一件菜品失饪重做扣10 分，最高扣30 分

9 不服从指挥 不服从现场裁判员指挥每次扣10 分，最高扣30 分

10 安全事故 ①不规范操作导致设备损坏、影响其他选手操作等行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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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扣 30 分

②因选手的责任造成火灾扣100 分，终止考试，选手离场

11 不卫生行为

①个人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卫生行为，每次扣 10 分，

最多扣50 分

②台面脏乱等操作不卫生行为扣20 分

③赛毕不打扫卫生扣20 分

④不按照卫生防疫有关要求的行为，每次扣20 分

12
垃圾分类不规

范
不按规定对垃圾进行分类，每次扣10 分

13 其他作弊

行为

经现场裁判组长和裁判长认定为作弊行为（如操作过程

中发现夹带原料和成品、偷换作品、破坏其他代表队选

手作品等行为），扣100 分，并终止操作，选手离场（在

该项目总分中扣除）

备注：累计扣分不超过100 分

十一、奖项设置

根据竞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团体赛按参赛组的数量，其中

10%设一等奖，20%设二等奖，30%设三等奖(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十二、申诉与仲裁

1.各参赛队对不符合赛项规程规定的设备、工具、材料、计算机

软硬件、竞赛执裁、赛场管理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

监督仲裁组提出申诉。

2.申诉主体为参赛队领队。

3.申诉启动时，参赛队以该队领队签字同意的书面报告的形式递

交赛项监督仲裁组。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

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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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申诉应在赛项比赛结束后 2小时内提出。超过 2小时不予

受理。赛项监督仲裁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

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

可由领队向大赛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大赛仲裁工作组的仲裁结果为

最终结果。

5.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仲裁结果；不得以任何理由采

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

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人离开，视为自行放弃申诉。

6.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十三、赛项预案

赛前成立由监督仲裁长、专家兼仲裁、裁判长、承办校领导等相

关人员组成的应急处理小组，比赛期间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如赛卷、

设备、安全等），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监督仲裁长，立即采取措施

避免事态扩大，启动应急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大赛组委会。赛项出现

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项组委会决定。事后，应向大

赛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一）医疗及安全事故预案

1.现场布置急救设施（如：120 急救车和供电车场馆外等候等）。

2.赛场内设置医疗救护区（如：竞赛期间，安排医生随时处理突

发的医疗事故）。

（二）水电事件应急预案

制订责任到人的事件处理小组，竞赛时现场值守，突发水、电供

给不良时及时响应，维持秩序的同时，调配专业的人员，及时查明原

因、排除故障。（如现场配置水桶、应急发电车值守等）。

（三）火灾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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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责任到人的事件处理小组，竞赛时现场值守。如发生火灾，

及时组织人员疏散、切断电源，将易燃易爆物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段，

同时组织人员使用适宜的灭火器材灭火。对轻伤人员由医护人员进行

处置，对重伤人员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四）竞赛设备损坏应急预案

制订责任到人的竞赛设备损坏应急处理小组，竞赛时现场值守。

赛场每个工位由赛场工作人员或厂方技术人员负责，及时解决比赛中

突发的设备故障，解决不了的，启用备用工位，保证竞赛正常进行。

（五）赛卷应急预案

比赛过程中一旦出现赛卷泄密等问题，立即由监督仲裁长、专家

兼仲裁、裁判长会商，并向大赛组委会报告，启用备用赛卷。

（六）比赛成绩处理出现异常情况的处置预案

1.由专家组迅速组建成绩核查组，在大赛监督仲裁长监督下核查

成绩异常原因。

2.经裁判长确认，报执委会批准，及时启动成绩重新处理工作。

3.成绩重新处理工作采取手工处理方式进行，并采取严格措施确

保处理完全正确。

十四、竞赛须知

各参赛队须给参赛选手、领队以及随行人员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保险单与身份证、学生证一同提供。比赛期间，

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住宿，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

（一）参赛领队须知

1.各参赛队领队负责比赛的协调工作，应按赛项执委会要求准时

参加领队会议，并认真传达会议精神；要妥善管理本参赛队人员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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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安全，坚决执行赛项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选手的管理，做

好赛前准备工作。

2.各参赛队准时参加赛前领队会，领队会上举行抽签仪式抽取场

次号。

3.各参赛队的领队只可以在本参赛队比赛的时间段凭证件进入观

摩室进行观摩，其他比赛时间段谢绝进入。

4.领队负责申诉工作。参赛队认为存在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

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情

况时，须由各学校领队在该赛项竞赛结束后2小时内，向赛项监督仲裁

工作组提交书面申诉材料。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各指导老师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

虚作假。指导老师经报名、审核后确定，一经确定不得更换。

2.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和指导老师应带头服从和执行，还应

说服选手服从和执行。

3.指导老师应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比赛的技术规则和赛场要

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4.领队和指导老师应在赛后做好技术总结和工作总结。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自觉遵

守赛场秩序，服从裁判的管理。

2.参赛选手应佩戴参赛证，带齐身份证、注册的学生证。参赛着

装自备，要求纯白色，不带任何花纹、装饰，不得透露参赛单位及个

人信息，且应符合职业要求。在赛场的表现，应体现自己良好的职业

习惯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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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赛场前须将手机等通讯工具交赛场相关人员保管，不能带

入赛场。未经检验的工具、电子储存器件和其他不允许带入赛场物品，

一律不能进入赛场。

4.比赛过程中不准互相交谈，不得大声喧哗；不得有影响其他选

手比赛的行为，不准有旁窥、夹带等作弊行为。

5.参赛选手在比赛的过程中，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文明地操作。

通电调试设备时，应经现场裁判许可，在设备技术人员监护下进行。

6.比赛过程中需要去洗手间，应报告现场裁判，由裁判或赛场工

作人员陪同离开赛场。

7.完成比赛任务后，需要在比赛结束前离开赛场，需向现场裁判

示意，在赛场记录上填写离场时间并签工位号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未完成比赛任务，因病或其他原因需要终止比赛离开赛场，需经裁判

长同意，在赛场记录表的相应栏目填写离场原因、离场时间并签工位

号确认后，方可离开；离开后，不能再次进入赛场。

8.裁判长发出停止比赛的指令，选手（包括需要补时的选手）应

立即停止操作进入通道，在现场裁判的指挥下离开赛场到达指定的区

域等候评分。需要补时的选手在离场后，由现场裁判召唤进场补时或

比赛结束后自然延时补时。

9.遇突发事件，立即报告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按赛场裁判和工

作人员的指令行动。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必须服从赛项组委会统一指挥，佩戴工作人员标识，

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服务赛场、服务选手的工作。

2.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准时上岗，不得擅自离岗，应认真履行各自

的工作职责，保证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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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人员应在规定的区域内工作，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进入竞

赛场地。如需进场，需经过裁判长同意，核准证件，有裁判跟随入场。

4.如遇突发事件，须及时向裁判长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避

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竞赛圆满成功。

5.竞赛期间，工作人员不得进行涉及个人工作职责之外的事宜，

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如有上述现象或因工作不

负责任的情况，造成竞赛程序无法继续进行，由赛项组委会视情节轻

重，给予通报批评或停止工作，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做出相应处理。

（五）裁判员须知

1.裁判员执裁前应参加培训，了解比赛任务及其要求、考核的知

识与技能，认真学习评分标准，理解评分表各评价内容和标准。不参

加培训的裁判员，取消执裁资格。

2.裁判员执裁期间，统一佩戴裁判员标识，举止文明礼貌，接受

参赛人员的监督。

3.遵守执裁纪律，履行裁判职责，执行竞赛规定，信守裁判承诺

书的各项承诺。服从赛项专家组和裁判长的领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

始终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自离岗。

4.裁判员有维护赛场秩序、执行赛场纪律的责任，也有保证参赛

选手安全的责任。时刻注意参赛选手操作安全的问题，制止违反安全

操作的行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出现。

5.裁判员不得有任何影响参赛选手比赛的行为，不得向参赛选手

暗示或解答与竞赛有关的问题，不得指导、帮助选手完成比赛任务。

6.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参赛选手，不能有亲近与疏远、热情与

冷淡差别。

7.赛场中选手出现的所有问题如：违反赛场纪律、违反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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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提前离开赛场等，都应在赛场记录表上记录，并要求学生签工

位号确认。

8.严格执行竞赛项目评分标准，做到公平、公正、真实、准确，

杜绝随意打分；对评分表的理解和宽严尺度把握有分歧时，请示裁判

长解决。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9.竞赛期间，因裁判人员工作不负责任，造成竞赛程序无法继续

进行或评判结果不真实的情况，由赛项组委会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

批评或停止裁判资格，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做出相应处理。

（六）重要提示

1.为体现公平，大赛将严格进行赛前检录和赛中检查，选手经检

录后进入比赛场地指定区域参加比赛。

2.所有参赛选手必须按时检录，迟到 30分钟取消比赛资格。

3.所有作品装饰点缀的加工均在场内进行。

4.为了确保大赛的公平、公正，凡在比赛期间发现选手有夹带等

作弊行为的，经裁判裁定确认后，该选手的比赛成绩按“0”分计算。

（四）处罚措施

1.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

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赛场工作人员违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并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